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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校程序單（一般生）
	項目
	核章
	備註

	碩士論文已通過，並已修改完成
	
	請指導教授確認

	繳交論文比對聲明書並經指導教授確認
	
	請指導教授確認

	英文能力檢定證明
(於學位申請前已經由系辦確認並通過)

         檢定項目

通過標準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

中高級初試

托福

527(含)以上

電腦托福

197(含)以上

國際英語測試

5.5級(含)以上

TOEIC

750(含)以上

IBT網路托福

71(含)以上


	
	請指導教授及系辦助教確認

	繳交指導教授投稿同意書及研討會論文投稿回函影本並經指導教授確認
	
	請指導教授及系辦助教確認

	繳交論文4本（1本送至教學組、2本留至系圖書室、1本繳交至校圖書館(含授權書)【離校前】）
	
	請系辦助教確認

	繳交論文全文pdf檔案光碟片一份
	
	請系辦助教確認

	簽署智慧財產權與學術倫理宣導文件一份
	
	請系辦助教確認

	簽署畢業論文使用資料庫情形表
	
	請系辦助教確認

	借用所裡設備歸還(財產、鑰匙、影印卡等)
	
	請組員確認

	圖書及軟體歸還
	
	請組員確認


系主任簽章：

指導教授簽章：
研究生：                         

請與學校正式的離校單一併送至系上有任何問題請洽系辦
